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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同經課-1  耶利米書 31:27-34 
幾個世代以來，猶大人民已經背離神的道了。儘管先知耶利米疾呼，他們仍不願回到神的正道來。上主差遣巴

比倫來摧毀耶路撒冷(及其聖殿)並將多數猶大人民擄去，以此懲罰猶大人民的罪惡。而北方的以色列早在一個世紀之

前，也遭相同命運，亡於亞述帝國之手。如今，上主藉由耶利米告訴百姓，以色列及猶大的復興將來臨。經文 28 節

可檢視上主賦予先知的職責；耶利米這時發出建立 與栽植 的預言。在以色列人古代歷史上，所謂的罪，主要是指

集體上 的而言：例如個人犯罪，將會影響到整個國家。先知耶利米以一句諺語(V29)來解釋說明：從今以後"各人必

因自己的罪死亡"(V30)。這一世代的罪，將不再累及下一個世代了。責任要各自擔當。 
31-34 節經文中記載神所另立的"新約"，與在西奈所立之約相同的是：(1)上主主動立約；(2)新約以神為中心；(3)

立約之民族與前相同；(4)立約之民的責任就是信守與前約相同的律法。而其不同於舊約的是：(1)此約要寫在人們的

心版上(V33,在良知上)，要保持在每個人的意念之中；(2)在每個人生活中的言行舉止，要能顯示出神的樣式，為要"
全國上下都認識我"(V34)；(3)上主將遍行赦免，"不再紀念他們的罪惡"：每個人會永遠信靠上主；(4)這約會永存：正

如 36 節經文所說，以色列會永存於世，此正如宇宙的"定律"一般。上主是不變的神；而會改變的則是人。上主與人

會重立能夠持續信守的新約。所以在聖城耶路撒冷，神的子民將會增多繁盛，也因此聖城將需要擴建(V38)。這聖城

將"不再傾覆"(V40)。然而，這事會何時來臨呢？先知耶利米用"那些日子以後"(v33)的說法，來表達末世之時，那時

上主要直接介入在人類的歷史之中。 

共同經課-2  詩篇 119:97-104 
這是詩篇中最長的詩，此詩結構以 22 段，每段 8 節經文寫成。本經課是 119 篇第 13 段經文；在希伯來文聖經

中，每節經文都以字母 mem 作為開頭，mem 是希伯來文第 13 個字母。此段經文結構和其它段相同，這段經文談到

對耶和華律法的"愛"，在此段詩中，律法有許多不同的名稱：例如"命令"(v98)，"法度/教誨"(v99)，"訓辭"(vv100,104)，
"你的話/言語"(vv101,103)，"典章/訓誡"(v102)。此段特別強調對摩西律法的"默想"(vv97,99)。詩人認為，學習這律法

可以使自己比"仇敵"更有"智慧"，指那些依靠這世間的智慧的人；這樣的智慧會棄人而去的。真正的智慧能超越教導

(v99)與年齡(v100)的限制。這律法能阻止人走向邪路(v101)，甚至也能使人棄絕那些不敬虔的行為(v104)。藉由默想，

詩人能夠"了解"神，且更能真的認識神。 

共同經課-3  提摩太後書 3:14-4:5  
在巴勒斯坦，依據流行書籍的教導，他們普遍認為道德的淪喪會先於世間的末日。保羅看清了由於錯誤的教導，

造成了這道德的墮落(3:1-9)。提摩太已有保羅的例子為榜樣，特別是忍受所遭到的"逼迫"(3:11)。然而為基督而受苦，

這原是基督徒的本分(3:12)。當真正的基督徒顯現聖潔之時，假教師們將因為撒旦的緣故，而"必越久越惡，他欺哄人，

也被人欺哄"(3:13)。 
提摩太"持續"(3:14)堅守保羅及其家人所教導他的道理！(14 節的"誰"，原文以複數表示)。要記得舊約("聖經"，

3:15)中，對基督徒("因信基督耶穌")有關的"救恩"及基督的解釋與說明。在當時，"全部聖經"(3:16)可能已包含部分新

約書，都是根源於神的權柄，提供人的行為作基礎。神的權柄賦予所有為神說話的人(屬神的，3:17：即為神的人)，
裝備他們用以完成善工，包含"教導…"(v16)。 

保羅接下來要做結論。保羅想著基督"再臨"之時(4:1)，祂來之時要審判並掌理祂所創造的一切("王國")，保羅這

時勸告提摩太，無論時機是否有利，都要"傳講"基督福音(因為神的道永不退時)。也許假教師誤導基督徒信仰的"時候

到了"(4:3)，這時候沒有人堅持真實的信仰(4:4 中，所謂的"荒唐的傳說/荒渺的言語"，可能會扭曲、添足了使徒們的

教導。) 在 4:6-8 節的經文中的敘述，保羅自知死期將近了，所以將自己的職分傳交給提摩太以及將來的教會領袖。

保羅職分如今已是提摩太的了("你的職分"，4:5)。保羅也期望提摩太能夠如同自己一般，持續堅定不移("保持清醒")
的到世上各地去廣傳基督福音，甚至是忍受苦難也在所不惜。 

共同經課-4  路加福音 18:1-8 
之前法利賽人問耶穌，神的國幾時來到呢；耶穌回答說：上帝的國已在"你們心裡"(17:21)。耶穌以舊約的許多例

子來提醒門徒們，神的國來的突然且不可預期；而世人們多有因忙於世上俗務，而錯失了時機。 
在當時猶太社會中，一個"寡婦"是沒有地位，也無能為力的人。本段經文的這個審判官：既是個不怕上帝，也是

個不在乎人的無賴(vv.2-4)。耶穌為何要講這麼一個荒謬的故事呢？因為這樣的故事很容易記也便於傳述。 
耶穌用一個不調和的故事教導門徒。是說，連一個無賴官員(最後)都會聽取人民的請願，更何況是那個愛人，藉

著再差遣基督去行審判的上帝，豈不更將會垂聽且回答祂所"揀選"(v7)忠信者的禱告？神即將為他們伸張正義("快快

"，v8)；即便如此，他們也不可能知道耶穌何時再臨。因此不可"灰心"(v1)且要"日夜"(v7)呼求，尋求神國完全臨到。

但是耶穌懷疑，神國降臨時，還有多少個完全不被旁鶩影響信心的信德者？ 


